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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背景

順應世界潮流:
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、亞太經濟
合作組織（APEC）均重視公務員行為規範

先進國家對於公共服務者亦訂具體規範

樹立廉能政治新典範:
引導公務員以公共利益為依歸

重建國民對政府的信任與支持



4

參考立法例

外國:
美國：倫理改革法、第12674號命令

日本：國家公務員倫理法、國務大臣、副大臣
暨大臣政務官規範

新加坡：行為與紀律、部長行為準則

我國:
執行端正政風行動方案防貪部分應注意事項

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採購人員倫理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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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目的

核心價值:
廉潔自持、公正無私、依法行政

立法精神:
引導公務員執行職務過程，服膺本規範核心價
值，達提升政府清廉形象之目的



6

規範架構

立法目的、定義用詞

揭示依法行政及公共利益為依歸

明定受贈財物、飲宴應酬、請託關說、出席演講
等活動之原則、標準及程序

兼職禁止、首長踐行程序、妥善財務處理、落實
平時考核

適用疑義洽詢管道、政風人員任務、違規懲處

授權各機關另訂更嚴格標準

行政院以外其他機關之準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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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內容

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

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
武職公務員，及其他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
員，均適用之

大法官釋字第308號解釋（摘錄）：兼任學
校行政職務之教師，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，
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

公務員意涵-本規範第2點第1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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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內容

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
或其所屬機關（構）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
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助等關係

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
約關係

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業務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
行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

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-本規範第2點第2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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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內容

指一般人社交往來，市價不超過3,000元者；
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10,000元
為限

同一來源：出於同一自然人、法人或團體

正常社交禮俗標準-本規範第2點第3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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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內容

指基於公務需要，在國內（外）訪問、接待外
賓、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，依禮貌、慣例或

習俗所為之活動

公務禮儀-本規範第2點第4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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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內容

定義:
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（構）或所屬機關（構）
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且因該
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
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

處理程序:
應於3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

請託關說-本規範第2點第5款、第11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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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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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行政及公共利益為依歸-本規範第3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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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財物【2】 -本規範第4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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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財物【3】 -本規範第4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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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財物【4】 -本規範第4、5、12�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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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財物【6】 -本規範第6�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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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宴應酬【1】 -本規範第7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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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宴應酬【2】 -本規範第7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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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宴應酬【5】 -本規範第9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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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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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足場所及接觸人員-本規範第8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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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演講等活動【1】 -本規範第14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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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演講等活動【2】 -本規範第14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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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職禁止-本規範第13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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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長踐行程序-本規範第15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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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財務管理-本規範第16點第1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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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平時考核-本規範第16點第2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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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疑義洽詢管道-本規範第17、18�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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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受贈財物事件提出建議（本規範第5點第2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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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風人員任務-

提出建議、受理知會或通知與登錄建檔、諮詢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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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

違規懲處-本規範第19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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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各機關另訂更嚴格標準-本規範第20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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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以外機關之準用-本規範第21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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